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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

福建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工作办法（暂行）

为加强协会自身建设，拓展服务功能，提高服务水平，在行业政

策、行业自律、行业服务、行业发展等方面努力工作，积极探索和开

拓创新工作领域和工作方式，经协会第二届第 2 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，

成立福建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（简称“专家委员会”）。

专家委员会是福建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的专业咨询服务组织，通

过开展全方位的专家咨询服务工作，推进我省风景园林行业健康有序

发展。

专家委员会委员由风景园林行业和其他各界领域中具有较高理

论研究水平和实践经验的专家、管理者、工程技术人员组成，五年一

届，可连续聘任。

一、专家委员会委员条件

1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；

2、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，或在风景园林等相关领域五年

以上工作经验，管理、企业人员的职称要求可适当放宽；

3、身体状况良好。

二、专家委员会任务

1、按照协会工作计划和受协会委托，开展相关项目规划、调研、

咨询、论证及推广等工作；

2、参与有关科技成果转化、相关产业政策及课题研究、项目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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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等工作；

3、参与协会组织的项目论证及评审活动；

4、编辑、推荐行业相关优秀论文、著作及汇编等工作；

5、组织国内外相关技术交流，开展先进技术推广及国内外考察

活动；

6、应会员单位邀请，帮助解决相关技术难题；

7、完成协会委托的其他工作。

三、专家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和权利

1、遵守和执行专家委员会的有关决定，参加专家委员会组织的

活动，完成专家委员会分配的工作和任务，对有关资料、商业秘密等

负有保密责任；

2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坚持公正、客观的原则，提出专家

鉴定意见，并对所出具的意见负责；

3、向专家委员会推荐相关课题、项目或信息；

4、有权参加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，原则上免收会务费或注册

费；

5、享有委员会的选举、批评建议和优先获得服务等权利。

无故缺席专家委员会活动，或因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担任者，由专

家委员会主任提议，委员会批准，予以解聘。

四、专家委员会开展工作所需项目经费和咨询费等由协会开支。

五、协会秘书处要为专家委员会做好服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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